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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保荐机构”）作为芜湖富

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染织”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富春染织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86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 3,120万股，并于 2021年 5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包括何培富、何璧颖、

何壁宇、芜湖富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勤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共 5名股东，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本次解除

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99,8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66%，将

于 2024年 5月 29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24,8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93,6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1,200,000股。

2022年5月30日，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

124,800,000股不变，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83,2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41,600,000股。

2023年4月6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决定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7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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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2股。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49,762,352股，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9,84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9,922,352股。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富春转债”自2022年12月29日起进入转股期。

截至2024年5月23日，“富春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5,568股。公司总股本

149,765,568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99,84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925,568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

东对其所持股份锁定情况承诺如下：

（一）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

1、何培富、俞世奇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2）若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

公开发行价格（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

（3）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的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4）在上述限售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另有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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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6）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2、何璧颖、何壁宇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2）若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

公开发行价格（若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

（3）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的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4）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另有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

行。

3、芜湖富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勤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

伙企业持有的公司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

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的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合伙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交易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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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另有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执行。

（二）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

1、何培富、何璧颖、何壁宇承诺

（1）何培富、何璧颖及何壁宇将严格遵守上市前做出的股份锁定及减持限

制措施的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根据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可能减持公

司股份，但每年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 5%，各自减持公司股票的

数量在减持前由前述各方协商确定。

（2）若在股份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下同）。

（3）若减持，将提前 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减持事宜，并在公司公告后再实

施减持计划，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4）若未能遵守以上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违反

承诺出售股票所获的全部收益将归公司所有。如果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芜湖富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勤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

伙企业持有的公司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将根据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可能减持

公司股份。股份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下同）。

（3）若减持，将提前 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减持事宜，并在公司公告后再实

施减持计划，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4）若本企业未能遵守以上承诺事项，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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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同时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获的全部收益将归公司所有。如果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5）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上述限售股股东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5月 29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99,840,000股。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何培富 67,584,000 45.13 67,584,000 -

2 何璧颖 8,448,000 5.64 8,448,000 -

3 何壁宇 8,448,000 5.64 8,448,000 -

4 芜湖富春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833,600 5.23 7,833,600 -

5 芜湖勤慧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526,400 5.03 7,526,400 -

合计 99,840,000 66.66 99,840,000 -

五、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5,360,000 -15,360,000 -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84,480,000 -84,480,000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9,840,000 -99,840,000 -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49,925,568 99,840,000 149,765,56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9,925,568 99,840,000 149,765,568

股份总额 149,765,568 - 149,76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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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富春染织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富春染织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富春染织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

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富春

染织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富春染织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佘 超 丁江波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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